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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转移财产，还PS交易明细
法院：其行为严重妨害案件审理，处以1万元罚款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本报讯 在这个“照骗”时代，都说PS技

术是万能的。 但在司法审判中，利用PS伪造

证据，那可是万万不能的。在上海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中， 当事

人就对银行流水进行了“处理”，企图糊弄法

官，不过这非但没逃过法官的“火眼金睛”，他

还为此收到1万元的“罚单”。

原来， 王女士与前夫刘某因感情不和，

于 2019 年协议离婚， 并对房、 车等财产进

行了分割。 但不久后王女士发现， 刘某在离

婚时故意隐藏甚至提前转移了一些财产。 于

是她提起诉讼， 要求重新分割婚姻存续期间

的共同财产， 并对刘某予以少分或不分财

产。

案件审理中， 法官要求刘某提供 2012

年至 2019 年的银行明细。 刘某声称时间跨

度太大， 先提交了 2017 年至 2019 年的交易

明细， 之后在法官的再三催促下， 才补充提

交了 2012 年至 2017 年的明细。

然而法官在审查中却发现， 两份明细的

覆盖时间有部分交叉重合， 在重合的一笔交

易记录中， 对手账户信息明显不一致。 随后

法官前往银行进行了核实， 发现其中竟有 8

处存在问题。

再三询问下， 刘某终于说了实话。 原来

他为了掩盖转移银行存款的事实， 将两份交

易明细扫描成电子文本， 再利用 PS 软件对内

容进行修改、 伪造， 最后再彩印成带有银行

红色印章的纸质版文件， 作为证据提交给法

院。

鉴于刘某的行为严重妨害了案件审理 ，

上海浦东法院对其予以训诫并处以 1 万元罚

款， 这部分财产也对其予以少分或不分。 同

时， 法院按照照顾子女、 女方和无过错方权

益的原则， 判定刘某支付王女士财产折价款

80 万元。

本案主审法官励希彦表示， 根据法律规

定， 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 当事人故意隐瞒

或虚构案件事实， 妨碍法院审理案件的， 法院

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 拘留； 构成犯罪

的， 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一定要诚实守信， 耍

小手段钻法律空子的最终结果， 只能是和本案

中的刘某一样， “偷鸡不成蚀把米”， 得不偿

失。

法官同时提醒， 如果在离婚诉讼中发现对

方有转移财产等情况， 一定要及时向法院申请

财产保全， 即使离婚后发现对方有隐瞒的财产

在离婚时未予分割的， 仍可诉至法院， 请求再

次分割， 法院也将依法保护合法权益。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杨莹莹

本报讯 只为给朋友买奶茶， 男子在驾驶

证被暂扣的情况下心存侥幸驾驶他人车辆上

路， 不想却遇上民警设卡检查， “心里有鬼”

的他为逃避检查随后一路逆向、 超速、 违法驶

上人行道， 在撞上路边花箱并致一名六旬老太

受伤后仍继续逃逸……近日， 由上海市闵行区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李某涉嫌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一案在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 法院

判决李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判处

其两年有期徒刑。

今年 8 月 21 日晚上，王奶奶像往常一样在

小区附近的道路上散步。 刚走到一个交叉路口

准备等红灯的时候， 惊险的一幕发生了———一

辆轿车突然从对面向王奶奶的方向直直地开了

过来，撞向了王奶奶前面两个半米高的花箱。只

见轿车直接将花箱撞飞，原本在花箱内的泥土、

花草都散落一地， 花箱上的碎片飞出正好击打

在王奶奶的左小腿正面， 剧烈的疼痛让王奶奶

一时无法站立，并倒在地上，伤口血流不止。

但王奶奶还没来得及摸清眼前的状况， 就

看到轿车不仅不停车， 反而加大油门又冲上了

人行道直接往东飞驰而去。 王奶奶事后回忆：

“我感觉当时那辆车开得非常快， 要不是路口

有花箱帮我挡一下， 被撞的肯定就是我了， 还

好我命大。 这个人撞了花箱之后也没停车下来

看， 反而接着逃了， 肯定心里有鬼。”

正如王奶奶所料， 这位司机李某确实 “心

里有鬼” ———之前由于悬挂假牌照， 李某被公

安机关查处， 驾驶证被暂扣， 并被拘留 15 天。

而这次李某在驾驶证被暂扣的状态下，却

依然借别人的车辆驾驶， 在看到民警在附近小

学门口设卡后，因为害怕民警查驾驶证，为逃避

民警检查一路逆向、超速、违法驶上人行道，并

撞上了路边花箱，致王奶奶受伤。而在撞上花坛

逃离现场后， 李某由于道路前面有红白杆子拦

在人行道上无法行驶，选择弃车徒步逃离。

李某到案后供述， “我当时在跟朋友聚

会， 因为想给他们买奶茶， 就找人借了车子去

买。 在驾驶证被没收之后， 我罚款也没去交，

之后也没有去重新弄过这个驾驶证。 我害怕民

警查我驾驶证， 才做出这样的事。”

经鉴定， 王奶奶遭受外力作用致体表挫

伤， 构成轻微伤； 李某所驾驶的汽车及相关物

品损坏价值人民币约 15000 元。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犯罪嫌疑人李某

为逃避检查， 对路上的车辆行人的安全于不

顾， 危害公共安全， 并造成一人轻微伤及物

损， 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

定，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上海闵行

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鉴于其有自首情节，且到

案后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 获得被害人谅解，

自愿认罪认罚， 最终法院做出如上判决。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梁聪聪 王佑安

卖家在签订合同、 收到定金后， 以各

种理由试图解约。 在买家同意解约后， 卖

家觉得解约代价过大， 又追着买家继续履

行合同……让人哭笑不得。 如此任性的行

为， 法院是如何评判呢？ 已支付的定金如

何处理？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

起二手房购房纠纷。

卖家任性悔约

买家诚恳挽回未果

今年年初， 刘先生为了改善全家的生

活条件， 准备购房， 不久他就看中了黄女

士的一套房屋， 多次看房后， 双方于今年

1 月底， 通过房产中介签订了 《房地产买

卖居间协议》 和 《房地产买卖协议》 （以

下简称买卖协议）。

协议约定， 若黄女士违约不出售该

房， 则应向刘先生双倍返还定金； 若刘先

生违约不购买该房， 则已支付给黄女士的

定金不予返还， 并约定双方于 3 月 30 日

前， 前往房屋中介签订正式的网签合同。

刘先生按照约定， 于签订买卖协议当日向

黄女士支付了购房定金 10 万元。

本以为购买到了心仪的房子， 坐等装

修入住的刘先生没想到， 买卖协议签订的

几天后， 黄女士突然反悔， 以各种理由不

愿继续履行买卖协议。

“不好意思， 家里老人身体不好， 没

办法， 这房子不卖了， 实在不好意思。”

黄女士称。 而此时， 了解到情况的房产中

介工作人员也从中劝和， 希望黄女士能够

继续履行协议， 黄女士却依旧拒绝， 通过

短信方式向刘先生明确表示不继续履行买

卖协议。 刘先生发现问题严重， 先后多次

与黄女士沟通， 言辞恳切， 希望能够协商

解决。 但是黄女士态度坚决， 还要求刘先

生提供银行账号， 表示愿意承担违约责

任。

2 月 20 日， 刘先生从案外人处以每

平方米高于黄女士房屋出售单价 3000 元

的价格购置了同地段面积相当的房屋。

剧情再次反转

买家：买房不是儿戏

“你要求赔偿 20 万元， 这个费用我

们竭尽全力在凑， 可还是没有办法凑到那

么多。 所以我们商量下来这房子还是如约

卖给你。”

原来以为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尘埃

落定， 然而过了十多天， 思来想去的黄女

士又改变了主意， 愿意出售房子， 理由是

凑不出违约金。 此时刘先生也不乐意了，

好不容易看中了一套房， 付了定金， 买卖

房屋又不是儿戏。 他提出， 将所有的一切

交由法院判断。

时间到了 3 月底， 装作没看到信息的

黄女士单方面向刘先生联系称， 其已按双方

签订的买卖协议约定， 按时于 3 月 30 日前

往房产中介处签订 “网签” （即买卖合同示

范文本）， 并通知刘先生按约前往上述地点

签订 “网签”。

刘先生此时已不愿为黄女士出尔反尔的

行为买单。

到此刻， 黄女士仍不死心， 在没有等到

刘先生来房产中介签订协议后的第二天， 向

刘先生寄送了书面通知， 要求刘先生在收到

书面材料 1 日内， 主动与黄女士和中介联系

去签订 “网签”， 并表示如果刘先生在规定

时间内不前往， 黄女士将解除买卖协议， 一

切违约责任由刘先生承担。

最终， 刘先生将黄女士诉至本院。

刘先生认为， 黄女士擅自终止合同， 致

使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已构成根本违约，

请求确认与黄女士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于今

年 2 月 8 日解除； 并要求黄女士承担双倍返

还定金的违约责任。

黄女士辩称， 其同意解除房屋买卖合同

关系， 但因刘先生未按约签订 “网签”， 违

约责任在于刘先生， 黄女士同时提出反诉请

求， 要求刘先生支付违约金 10 万元。

法院：合同已解除

卖方应按约双倍返还定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合

同已经解除， 但对解除的时间存在争议。 根

据现有证据和各方陈述， 黄女士作为房屋出

卖人， 已在今年 2 月 8 日向刘先生明确表示

不再继续履行买卖协议、 签订示范合同， 并

经各方协商一致由黄女士以短信方式向刘先

生发送。 几经沟通， 刘先生当日同意系争房

屋买卖合同解除。 结合后续各方就赔偿金

额的协商过程， 可知虽然刘先生、 黄女士

未就合同解除后的赔偿等事宜达成一致意

见， 但并不影响各方同意解除合同的意思

表示。 审理中， 各方对于房屋买卖合同关

系的解除本身并未提出异议， 本院确认刘

先生、 黄女士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于今年 2

月 8 日解除。

就是否继续履行买卖合同， 根据刘先生

与黄女士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短信记录， 在双

方于 2 月 8 日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后， 并

非刘先生全然放弃追究黄女士的违约责任，

否则双方完全没有必要就赔偿问题作进一步

沟通。 在今年 2 月 24 日双方就赔偿金额沟

通无果的情况， 黄女士向刘先生表示愿意继

续履行系争房屋买卖合同， 此时合同已解

除， 请求继续履行已无基础。

虹口法院认为， 系争房屋买卖合同无法

继续履行的根本原因， 在于黄女士在签约后

明确提出不履行合同的行为， 黄女士系合同

违约方， 故黄女士应按约向刘先生双倍返还

定金。 据此， 法院判决确认刘先生、 黄女士

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于今年 2 月 8 日解除，

由黄女士向刘先生双倍返还定金共计 20 万

元， 并驳回了黄女士要求刘先生支付违约金

10 万元的反诉请求。

假借谈恋爱骗取对方信任

美女主播开直播间行骗获刑

一杯奶茶引发一起案件

无证驾驶男子撞伤行人获刑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李秀溢

本报讯 观众自以为与网络直播间女主播

聊得火热， 其实对方全程都是 “团队作战”，

负责聊天骗钱的全是男人。 近日， 上海奉贤区

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诈骗案， 判决张某犯诈骗

罪，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 1 万

元； 女主播陈某犯诈骗罪 ，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并处罚金 5000 元； 罗某等人犯诈骗罪 ，

判处有期徒刑 9 个月到 7 个月不等。

据悉， 诈骗分子张某利用直播平台开设直

播间， 招募陈某为主播， 罗某等四人为业务

员， 由业务员通过网络冒用女主播身份与被害

人结识后， 吸引被害人观看直播。 在女主播的

语音、 视频等配合下， 以交友、 婚恋等名义诱

骗被害人在直播平台上充值刷礼物， 从而骗取

被害人钱款。

据业务员罗某交代： “我是客服 （聊手），

负责冒充我们工作室的主播和客户 （被害人）

聊天， 然后通过老板培训的统一话术， 骗对方

进入直播平台刷礼物， 以此骗取他们的钱财。

四日话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天： 互相认识，

增进好感； 第二天： 向 ‘客户’ 虚构要向所在

公司的老板娘辞职， 感到很委屈； 第三天： 假

装找两份工作， 一个模特一个主播， 并咨询客

户意见， 不管 ‘客户’ 同不同意都选择主播，

然后骗 ‘客户’ 考核期有三天， 通过考核期

就可以和 ‘客户’ 在一起； 第四天： 推送一

个 APP 给 ‘客户’ 下载， 并让 ‘客户’ 在晚

上六点看直播。 直播前要求 ‘客户’ 不要说

亲密的话， 谎称是因为考核期间被主管看到

会被视为作弊， 其实是不想让其他看直播的

‘客户’ 产生想法而不愿意充钱。”

女主播陈某交代 ： “老板让我开直播 ，

唱唱歌， 然后给男粉丝们打打电话， 证明是

我这个人在直播， 让他们以为跟他们聊天的

就是我本人。 然后客服用老板提供的话术和

粉丝聊天， 最终忽悠粉丝在我直播的时候进

行打赏骗钱。 我们不是真的想和男粉丝谈恋

爱， 就是为了赚钱， 主要目的就是假借谈恋

爱的目的去骗取对方的信任， 以为真的在谈

恋爱， 为后面的充值打赏做铺垫。”

上海奉贤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张某伙同

主播陈某、 业务员罗某等人利用电信网络骗

取他人财物 ， 其中张某 、 陈某诈骗数额为

40000 余元， 业务员罗某等人诈骗数额 23000

元到 9000 余元不等。 张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

要作用， 系主犯， 主播陈某、 业务员罗某等

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系从犯。 各被

告人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依法

可以从轻处罚， 亦能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

以从宽处理。


